
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三十人以下製造業數位轉型培

力補助要點第三點丶第四點、第八點修正規定

三 、 本要點受理申請期間：自本署公告日超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下午五時零分止，申請事業慮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前

完成人才培訓課程並提交相關憑證。如補助經費即將用罄，本署得提前公

告終止補助或提前截止受理申請補助。

四 、 本要點補助期間：自本署公告日超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。

八、申靖事業慮由申請綱玷線上提出申請，相關申請方式、應備資料與文件及

作業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申請方式：申請事業應先檢具第-=-茅大第一目至第四目之文件於線上

申請，經本署審核通知符合資格之事業，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

三月三．十一日前完成人才培訓課程或完成購置軟體並搭配之人才垮

訓課程，且提交第二款第五目至第七目之相關憑讒，經審核通過後

撥款。

（二）應備資料及文件：

1 ． 事業名稱及統一編號。

2. 投保單位保險濫號。若申請事業甫設投保單位， 尚未有繳費紀錄

者，得上傳成立投保單位之勞保局公文佐證。無投保單位保險證

號或無員工投保於申請事業者，須檢附工會繳費單。

3.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；負貴人為外國人者，其居留護或護

照號碼。

4. 負責人或其代理人之聯絡方式，含行動電語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

。






